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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行政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：本部门行政执法主体1家，名称为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。
2、 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：设置区级公证监督指导业务承办岗，区级法律援助决定异议复查业务承办岗，区级律师、公共法律服务执法审查决定岗，区级公证监管执法业务承办岗，区级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政务服务业务承办岗，区级法律援助受理审查业务承办岗，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监督执法业务承办岗，区级法律援助受理审查业务承办岗，区级法律援助受理审批决定岗。
目前，行政执法人员12人，其中A岗3人，B岗9人。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：上述A岗在岗执法人员，全部参与行政执法工作。
3、 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：开展对辖区内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，并对辖区律师的考核结果予以备案审查；对辖区基层法律服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了年度考核及注册；全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205件，其中，民事案件1233件，刑事案件972件，挽回各类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，全区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接待群众咨询141227件；受理和初审司法鉴定类行政许可申请 220件，涉及司法鉴定机构19家。
5、 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：我局严格执行2025年各项执法检查计划。2025年，对辖区律师事务所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共计44次，1所发现存在问题，其余检查结果均为合格。开展司法鉴定机构执法检查51人次，抽查司法鉴定人26人次。开展公证执法检查10人次，检查结果为合格。
6、 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：全年行政处罚案件立案3件，其中：给予行政处罚2件，不予处罚1件。
7、 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：全年共收到律师类行政投诉案件135件，办结102件，目前在办33件；共收到司法鉴定类行政投诉案件168件，其中受理150件，作出书面答复140件(含书面不予受理告知32件)。 
8、 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：无。
